
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東區-2 詳細規劃草案》意見 

特區政府於去年 10 月公佈了《東區-2 詳細規劃草案》的諮詢文本。根據初步收集的意見，大

部分市⺠對該草案的願景給予了正⾯評價。根據市⺠的發表意⾒，對於⼀般規定、⼟地⽤途以

及道路與交通規劃等項目，觀點較為中立。我謹以個人專業知識，希望對這份草案提出一些建

議，並僅供參考之用。 

 

1. 明確智慧城巿建設 

《總規草案》提出「發展智慧綠色韌性城市」的目標要求，本人認為《東區-2 詳細規劃》中

對智慧城巿的規劃太少，未能達到積極建設澳門成為一個智慧城巿的目標。 

由於智慧城市概念和技術的迅速發展，政府可以借鑑世界各地的經驗，制定具有本澳特色、有

前瞻性和針對性的智慧城市戰略規劃，以進一步提升澳門的城市競爭力。智慧城市是一種創新

的城市管理模式，它將新興技術如物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應用於城市運營，從而實現對

城市各個層面的全面優化。 

當局應積極考慮利用物聯網技術，將城市中的各種設施、設備和資源連接起來，實現數據的實

時監控和管理。透過大數據管理及分析，政府可以獲取對城市運行情況的深入了解，從而針對

性地制定政策和策略。同時，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可以幫助政府實現對城市人群的認知和感知，

更好地了解居⺠的需求和喜好，並提供個性化的服務。 

在智慧城市的決策過程中，政府應該注重市⺠參與，建⽴開放的溝通平台，讓市⺠能

夠
表達意

見和建議。同時，政府也應該加強與企業、學術界和社會組織的合作，共同推動智慧城市建設，

充分利用各方的智慧和資源。 

智慧城市建設的目標是提供更⼈性化的公共服務，優化市⺠的⽣活環境。這包括改善交通系統，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強公共安全監控，提供智慧及可持續的都市更新。通過智慧城市的建設，

市⺠可以享受到更⾼質量的⽣活，同時也能

夠
有效應對城市⾯臨的各種挑戰，如⼈⼝增⻑、資

源壓力和環境問題。 

因此，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不僅可以提升澳門的城市競爭力，還能

夠
為市⺠提供更好

的生活條件和便利。政府在智慧城市戰略規劃中應該注重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尋求創新的解決

方案，共同打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2. 規劃與公眾意見 



在報告中提及「中立」意見建議分析東區-2 的人口數據，以評估東區-2 交通承載力、商業規

模與人流量、人口規模是否相匹配，並冀關注未來東區-2 的人口密度及預估人口計算方法，

另有意見認為未來勞動人口與該區行業發展是否匹配亦要進行提前預估。「不認同」意見主要

認為規劃人口密度過大、規劃範圍太小。 

我認為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及顧問團隊應該積極向公眾說明智慧城市規劃的合理性，以確保公眾

對未來該區發展的疑慮得以釋除。其中一個理想的方式是透過線上響應式網頁，讓公眾能

夠
與

訊息進行互動和參與。建立一個專供公眾了解智慧城市規劃的細節和背後的理念。這個網頁可

以提供相關的資訊、數據、圖表和模型，以便公眾能

夠
深入了解該規劃的基礎和目標。 

數據及模型合理發布也是推行政策的重要一環。政府應該公開發布相關的數據和模型，並解釋

其背後的原理和分析方法。這樣做可以增加政策的透明度，讓公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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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定的

依據和結果。同時，政府也應該歡迎專家學者和公眾對數據和模型進行獨立評估和審

查
，以確

保其科學性和可靠性。 

透過線上互動平台和合理的數據發布，政府可以建立與公眾之間的溝通橋樑，並有效解決公眾

對智慧城市規劃的疑慮。這樣做不僅可以增加公眾的參與感和信任度，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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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政策的共識

和順利實施。 

總而言之，政府應該以開放、透明和互動的方式向公眾說明智慧城市規劃的合理性。這樣可以

建立公眾對政策的信心，促進政策的成功實施，並為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打下堅實的

基礎。 

 

 

 

3. 道路與交通規劃 

在報告中提及「中立」意見較多冀做好巴士路線與東區-2 輕軌站點的接駁工作，建議在輕軌

站點加⼊更多商業及便⺠元素，亦有意⾒冀當局規劃區內泊⾞配套，期望做好交通流量評估，

優化跨區交通安排。「不認同」意⾒認為輕軌建設費⽤過⾼，並未能滿⾜區內居⺠的出⾏需

求，亦有意見擔心人流量難以支撐輕軌營運、地下站點水浸問題。 

由於交通規劃⼀直是市⺠關⼼的焦點，特別是在東區-2 以及其他區域的交通連接和未來交通

發展⽅⾯，更是市⺠關注的重點。因此，希望政府能

夠
對交通出⾏規劃的短期、中期和⻑期規

劃以及相關的策略作清楚說明。 



在短期規劃方面，政府可以重點關注當前周邊存在的交通問題，例如交通擁堵和公共交通不便

等。針對這些問題，政府可以考慮實施一系列的短期解決方案，例如交通信號優化、路線調

整、交通管制措施等，以改善當前的交通狀況。 

在中期規劃⽅⾯，政府可以針對未來數年內交通需求的增⻑和區域發展的預期，制定相應的交

通發展策略。這可能包括擴建道路、改善交通設施、推動公共交通的現代化和提高效率等措

施，以應對預計的交通壓力和確保出行的便利性。 

在⻑期規劃⽅⾯，政府應該考慮更⻑遠的交通發展需求和趨勢。這可能涉及到未來數⼗年的交

通規劃，包括公共交通網絡的擴張、輕軌系統的建設、可持續交通模式的促進等。政府應該基

於未來城市發展的需求和可持續性原則，制定具體的⻑期交通規劃，以確保交通系統的健康運

營和市⺠出⾏的便利性。 

此外，政府還應該清楚說明相關的數據和模型，用於支持交通規劃決策的基礎和推斷。這將有

助於公眾了解交通規劃的科學性和可行性，並增加公眾對政府決策的信心。 

總結⽽⾔，市⺠對於交通規劃的關注是正常的，政府應該透明地向市⺠說明短期、中期和⻑期

交通規劃的目標和策略。這樣可以增加公眾參與，確保交通規劃與市⺠需求相符，並創建更便

利、高效和可持續的交通環境。 


